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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25 号

关于印发 2023 年粮食风险基金绩效
自评复核报告的通知

市发改局：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〈韶关市预算绩效管理委托第三

方实施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韶财〔2016〕38 号）和《韶

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绩效自评复

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 号）的要求，我局组织实施

了 2023 年粮食风险基金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，形成了《2023

年粮食风险基金绩效自评复核报告》（附件），现发送给你单位。

请针对报告中提出存在的问题在2024年12月11日前将整改情

况报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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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3 年粮食风险基金绩效自评复核报告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：何艳，电话：8177071，邮箱：sgtpk@163.com）

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 局经建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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